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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让学校敢于组织野外活动 

——学校意外伤害保险制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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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我们对一些校长进行了调查，了解到困扰校长们的主要问题是校园安全。我国每年约有1.6万名

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，每天平均有40名学生因意外事故而死亡，这一数据正以新的速度增长。校园伤害

事故一旦发生，校长们一方面要承受舆论的压力，但这还是其次，更主要的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。由

于目前我国很多地区并没有为学校建立责任保险机制，一旦发生事故，赔偿费用主要由学校负担。为

此，很多学校采取了保守策略，尽量减少体育器材的危险性，尽量减少组织户外活动。在学校谨小慎微

的保护下，校园事故固然能避免一些，但是，一批批少年儿童都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，我们不禁要怀疑

他们今后的生存能力。 

同样面临安全事故的危险，我们的邻邦日本却选择了另外一种做法。他们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，增

加锻炼设施和场所，确保谨慎规范组织体育活动，解除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后顾之忧，大力推动少年儿

童进行体育和锻炼。 

为使少年能够亲近大自然，获得集体野营锻炼的机会，1999年日本通过了《独立行政法人少年自然

之家法》，配备设施、资金、人员，用于组织少年进行野外活动和研修。 

为振兴体育，增进学生的健康，切实有效地运营运动设施，对在学校或幼儿园的教育活动中发生的

事故等提供必要的补助金，日本于2002年废除了《日本体育、学校健康中心法》，重新制定《独立行政

法人日本体育振兴中心法》。内阁与文部科学省为切实实施该法，相应制定《独立行政法人日本体育振

兴中心法实施令》与《有关独立行政法人日本体育振兴中心的省令》。 

上海在我国率先尝试建立了校园安全责任保险制度，由教育部门负担保险费用，保险公司负责定期

检查每所学校的安全隐患，对发生的每起事故进行理赔。其效果已经显现，政府每年用于保险的费用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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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往用于赔偿的费用基本相当，但是保险公司对学校的监督和检查分担了政府的责任，另外，发生的安

全和伤害事故减少了，学校校长在组织体育活动时不再承担无谓的压力。 

我们希望我国从国家立法和决策的角度，尽快出台类似的政策或法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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